
行李送递服务的约章及条款 

 

1 定义 

1.1 

“顺丰”、“我们”和“我们的”指顺丰速运（香港）有限公司或顺丰速运（澳门）有限公司

（如适用，或其接收您的行李的附属公司、分支机构、关联公司、代理人或独立承包商。为避

免争议，您已同意顺丰有权将该等服务的全部或任一部分分判给独立承办商（包括顺丰的母公

司、附属公司或关联的公司）。 

1.2 

“行李”指顺丰就每一次订单及/或承运同意收寄的所有包裹或行李。 

1.3 

“客户”指根据这些条款和条件使用顺丰提供的行李托运服务的人士。 

1.4 

“个人资料”指任何可以直接或间接与个人有关的数据，可以切实可行地透过该资料确定有关

人士的身份、及该资料的存在形式让人可切实可行地查阅及处理。 

1.5 

“服务”指顺丰根据这些条款和条件提供的行李托运服务。 

1.6 

“条款和条件”指本条款和条件，顺丰可随时自行更改，而无需另行通知。为避免争议，任何

修改在顺丰官方网站上或位于香港国际机场(下称“HKIA”)的相关顺丰柜台发布时立即生效并

对客户具有约束力。 

2 不接纳的行李 

客户同意，如发生以下情况，其行李则被视为不可接纳及顺丰可拒绝接纳其行李： 

2.1 

任何适用政府部门或其它相关组织所规定为有害物品、危险物品，禁运物品或限运物品； 

2.2 

物品被列为危险物品，或者顺丰认为不能安全地或合法地承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动物及

其部分、货币、不记名票据、可流转票据、伪冒货品、贵重金属和宝石、枪械及其组件、弹药、

人体残肢、色情物品，非法毒品/药物； 

2.3 

送递地址不正确、不完整或没有正确标示，或行李包装不全或不足而至不足以致未能确保行李

能在一般及合理情况下安全运送; 

2.4 

除非顺丰另有约定，收寄的行李不能够由单人拎起; 



2.5 

除非顺丰另有约定，行李须送递至没有电梯/扶手电梯的多层建筑物;或 

2.6 

收寄的行李太重或太大导致行李被拒收。 

3 查验权 

客户同意顺丰或任何政府部门有权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对行李进行开箱查验。顺丰不会对

因上述查验而导致的任何延误造成的任何损失负责。 

4 客户的保证和弥偿责任 

如客户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违反本条款和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保证和陈述，客户应弥偿并

确保顺丰免受相关损失或损害： 

4.1 

一旦客户确认了服务订单和相关服务费用，客户不得基于任何理由取消该订单； 

4.2 

客户或其代理人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清晰可读、完整和准确的； 

4.3 

行李是包装稳妥及充足以确保在一般及合理情况下安全运送，并在预备、储存及运送到顺丰期

间受到保护，以免其受未经授权的干预； 

4.4 

行李符合所有法律法规的规定； 

4.5 

不得向顺丰提出任何会对顺丰强加或试图强加本条款和条件下任何服务相关的任何责任的索赔； 

4.6 

客户应为因顺丰按客户指示行事而产生的所有责任、损失、损害、成本和费用负责；和 

4.7 

客户应为超出本条款和条件下顺丰责任范围之外的任何人提出的任何类型的所有索赔、费用和

要求负责，无论该等索赔、费用和要求是否是由于顺丰的疏忽或失职造成的或与顺丰的疏忽或

失职相关的。 

5 运输和路线 

客户确认及同意一切路线及改道，包括运输行李经中途站运送的可能。 

6 延误 

顺丰将按照其正常运送时间表和安排以合理的努力派送行李，但这些时间表并不具有约束力，

也不构成顺丰与客户之间的合同的一部分。顺丰不对运输延误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

任。 



7 费用 

7.1 

服务相关费用和储存费用（如有）公布在顺丰官网上及位于 HKIA 的相关顺丰柜台且以顺丰不

时修改为准。如客户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取行李，顺丰可征收储存费用。为避免争议，任何

修改在顺丰官方网站上发布或位于 HKIA 的相关顺丰柜台时立即生效并对客户具有约束力。 

7.2 

如客户没有在顺丰收取行李后的一个月内提取行李，顺丰将以合理的努力将行李退还客户，因

此额外发生的费用由客户支付。如不能退还行李，顺丰可以对行李进行放弃、处置或变卖，且

无须就上述行为向客户或其他人承担任何责任，所得收入将在扣除服务费用及相关管理费用后

返还客户(如有)。 

8 不可抗拒因素 

顺丰不会对由于超出顺丰控制的情况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负责，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当局以

实际或明显的权力行事、任何非顺丰聘请或承包的人，包括客户、政府官员或第三方的行为或

遗漏、政府部门所施行的安全规例或其他适用于交付地点的安全规例、不可抗力—例如：暴乱、

罢工、劳资纠纷、民间骚乱、通信和信息系统的故障或中断（包括但不限于顺丰的通信和信息

系统）、航空或路面交通网络中的任何干扰，如因天文现象、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气旋、风

暴、洪水等。 

9 顺丰的责任 

9.1 

顺丰对任何一服务订单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遗失或损毁，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于实际直接损失、

且不超过本条款和条件第 9 条所规定的限额。顺丰在此明确不承担任何其它损失或损害（包括

但不限于利润、收入、利息及未来业务的损失），无论这些其它损失或损害是特殊性或是间接

性，无论顺丰是否在受理行李之前或之后知晓有这些损失或损害的风险。 

9.2 

顺丰对任何一订单和/或承运仅基于以下规定承担责任： 

9.2.1 

如客户的行李在顺丰查收后出现损坏或遗失，顺丰所承担的最大责任为每件行李美金 100元。

每件行李只能提出一次索赔，且与该订单或承运相关的所有损失或损害的赔偿是完全并最终的。 

9.2.2 

除非与相关适用法律冲突，任何索赔必须在顺丰接受承运的行李后的 2 天内以书面方式向顺丰

提出，否则顺丰将不再承担任何责任。若尚未支付任何行李费用，顺丰无义务受理任何索赔。

索赔金额不可用于抵消该等行李费用。客户在签收行李时没有在快递记录上注明有任何损坏，

则表面证明行李被完好送达。作为顺丰考虑任何损失或损坏索赔的条件，客户必须提供内容、

原运输和包装材料供检查。 



9.2.3 

所有评估行李损坏程度或跌比例应该完全由顺丰的绝对酌情决定权自行决定。 

10 规管法律 

与本条款和条件有关的任何争议将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非排他管辖，并适用于香港特别

行政区法律，且客户不可撤销地服从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该等管辖。 

11 数据隐私政策 

顺丰矢志妥善保障由客户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并确保就收集、使用、处理、保留、披露、传输、

保安及存取个人资料时均符合适合法律及法规和由顺丰所发出的相关实务守则之规定。请参阅

顺丰官网上公布的资料隐私政策声明。 

12 可分割性 

本条款和条件任何部分的无效性或不可执行性，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和执行。 

13 管辖语言 

如果此条款和条件的不同语言版本有差异，则以英文版本为准。 

上述服务约章及条款有任何更改，毋须另行通知。 

 


